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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促進民間參與興建美術館可行性評估

7-1 民間參與之定位與營運架構

7-1-1民間參與經營基本構想

(一)行銷美術館

美術館的創設，初期是為了進行嘉義地區特色美術作品與資料的蒐集、整理、保存、研

究、展示與推廣工作，以使得民眾能瞭解己身歷史文化之淵源。引進民問經營首要考慮者，

不是如何營利，而是如何達成上述目標。因此，引進民間參與首要考量者，應該是「如何行

銷美術館」，使得參與經營的民間廠商與美術館都能互蒙其利。未來的招商過程，除了將參

與廠商的組織型態、財務狀況納入考量外，廠商的行銷創意與經驗更是應該考量的重點。

(二)為符合「民間參與」精神，盡量擴大民間參與範圍

在考量美術館所在位置嘉義市文化園區內之文化中心既有功能，以及園區內歷史性建築

之保存運用考量後。本團隊初步認為，為使本館新建能對未來文化園區產生更大之加成作用

及凝聚效果，以吸引更多之參觀人數，未來美術館之機能除了上述基本之藝術史料及美術品

之典藏、展示與民眾教育外，須加入與藝術文化有關之工坊、商場或餐廳等能吸引民間參與

投資及一般民眾消費休閒之商業服務機能。另外，由於嘉義市擁有豐富的人文、藝術資源，

以藝文帶動觀光，是未來發展觀光必需思考的策略。因此，未來亦可考慮透過此次美術館之

興建，將本文化園區整合為嘉義市目前非常有發展潛力之交趾陶藝術節的活動基地，以其與

嘉義市文化觀光產業政策能有更緊密之連結。

7-1-2美術館關聯事業

一座好的美術館，除了本身擁有豐富的典藏品與高品質的展示外，適時地與其他國內外

相關美術館進行網絡建立與專業關聯，例如：借展與巡迴展、事業策略聯盟、典藏品與借展

品商品化、建立電子美術館網絡等，不僅可以活化美術館的資源，更會能創造更大的附加價值。

國內美術館就常常經由借展的方式，引進國外高品質的展覽，不僅提供國內民眾親眼接

觸世界級珍品的機會，同時也為美術館帶來可觀的收入。例如法國「橘園」美術館以及羅浮

宮都曾在台灣展出，造成參觀熱潮，相關商品的販售金額更驚人。

在目前國內民間參與經營美術館的案例中，民間參與經營部分往往只限於美術館商

店、餐飲服務等附屬事業，只有極少部分民間廠商參與美術館硬體的維修、擴建，至於美術

館的研究、推廣、展示、典藏等部分，民間參與的前例可說是少之又少。但是民間廠商真的

無法參與經營美術館的典藏、研究等項目嗎？民間廠商的意願如何？什麼情況下民間廠商願

意參與經營？民間廠商的創意與效率是不是能為美術館營運帶來新氣象？以下將美術館的

主體事業民問參與分為三大項討論？

(1)研究、典藏

研究與典藏屬於博物館核心價值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典藏牽涉到國家所有權的問題，

而研究屬於傳統上由公部門負責，同時考慮到民間廠商的參與意願，本計畫建議將研究與
典藏保留給美術館本身執行。但是典藏物的維護、典藏設備的維護與更新，可以考
量由民間廠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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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展示

展示可以說是美術館吸引觀眾的第一步。美術館已規劃有常設展，此部分當然是由館方

負責，但是美術館為了能吸引觀眾，特展、主題展等也不可或缺。這些以年度或季節更替
的展覽，可以引進民間廠商參與。需要注意的事，美術館館方與廠商需就展覽的時
間以及使用空間互相協調，不得因特展而影響美術館的運作。

(3)教育推廣

教育推廣同時可以考慮引進民間廠商的創意作為舉辦活動的資源，惟館方與廠商應就活

動內容與預期目標達成協議，並由館方監督活動過程及成效。

7-1-3 營運架構

有鑑於上述之分析，未來美術館之營運模式應在精簡的組織、擴大民間參與與強化營運

效能之目標下，朝「公辦民營」之營運模式發展。簡而言之即在目前營運環境下有利可圖之

商業性服務、展示與推廣教育朝民間參與方向進行，較無利可圖之美術品之典藏、研究、公

共服務朝政府營運方向發展，並建立相關之配套措施以使政府及民間之資源可相互支援，提

升整體美術館之服務品質。(詳圖 7-1 嘉義市美術館之營運架構)

圖 7-1 嘉義市美術館之營運架構

7-2 市場可行性分析

7-2-1 美術館市場分析

表 7-1 為台灣地區幾個美術館 87-91 年之歷年參訪人數統計，由此可知國內參觀美術
館的人數是持續增加的，而 91 年的參觀人數之所以較 90 年為低，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 90
年有許多大型特展的舉辦，而 91 年則較少，因而參觀人數也相對的減少。另外依據相關資
料顯示，美國每人每年平均參觀美術館 10 次，英國則是 2 次，而台灣人每人每年平均只有
0.7 次，顯示台灣的美術館仍有大量的潛在客源。預估民國 95 年，國人參觀美術館的次
數將可提高到每人每年 0.93 次，參觀人數將達到 2,154 萬人次，未來美術館市場前
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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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台灣地區各館之歷年參訪人數統計

名稱 縣市 項目 87 88 89 90 91 五年平均
人次 557,560 457,998 723,420 410,004 412,919 512,380台北市立

美術館
台北市

年增率 - -17.86％ 57.95％ -43.32％ 0.71％ -0.63％
人次 659,797 561,768 582,519 634,882 524,646 592,722台灣藝術

教育館
台北市

年增率 - -14.86％ 3.69％ 8.99％ -17.36％ -4.88％
人次 430,967 353,380 539,459 346,841 545,354 443,200高雄市立

美術館
高雄市

年增率 - -18.00％ 52.66％ -35.71％ 57.23％ 14.05％
人次 - - - 111,116 173,815 142,466朱銘美

術館
台北縣

年增率 - - - - 56.43％ 56.43％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設施委外經營管理可行性評估及財務經營模式作業規劃”，92年12月。

7-2-2 嘉義美術館市場與腹地人口量估算

依據「正向誘導（Positive Attraction）」作業，本館所在的嘉義地區之美術館市場可
以區分為主要、次要市場與週邊市場。而本館雖然定位縣市層級之美術館，但是因可串聯文
化園區及阿里山森林遊樂區，故其潛在市場應定位為超區域性的市場，並以本館之預計開館
日 97 年訂為規劃目標年。本館之主要市場係定位在約 1 小時車程內之人口，亦即台南市、
台南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等地區；次要市場係定位在約 2小時車程內之人口，亦即
台中市、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高雄縣市等地區。

以上各市場與腹地之人口量估算表 7-2 所示，97 年之主要市場人口約為 3,455,238 人、
次要市場人口約為 6,769,287，週邊市場人口約為 12,997,308 人，而旅遊市場人口 5 約為
2,726,411 人。

表 7-2 腹地人口數推估量
縣 市 87 88 89 90 91 95(推估)
臺中市 917,788 940,589 965,790 983,694 996,706 1,081,478
臺中縣 1,467,579 1,481,407 1,494,308 1,502,274 1,511,789 1,557,044
彰化縣 1,301,467 1,305,640 1,310,531 1,313,944 1,316,179 1,332,229
南投縣 545,874 844,038 541,537 541,818 541,292 536,081
雲林縣 748,995 746,241 743,368 743,562 742,797 735,948
嘉義市 263,050 265,109 266,138 267,993 267,907 273,607
嘉義縣 565,733 562,662 562,305 563,365 562,394 559,707
台南縣 1,100,270 1,103,723 1,107,687 1,107,397 1,107,583 1,116,312
台南市 721,832 728,060 734,650 740,846 745,081 769,664
高雄縣 1,227,072 1,230,352 1,234,707 1,236,958 1,233,395 1,244,048
高雄市 1,462,302 1,475,505 1,490,560 1,494,457 1,509,510 1,554,488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設施委外經營管理可行性評估及財務經營模式作業規劃”，92年12月。

在各市場中，依據本計畫之規劃理念，與所期望之市場定位推估市場穿透率與集客量表

7-3 所示，以中穿透率估算，於主要市場集客量約為 2,066,232 人，次要市場集客量約為

1,238,780 人，週邊市場集客量約為 1,598,669 人，而旅遊市場集客量約為 261,527 人，若

以 35%為有效集客量，在規劃目標年(97 年)之設計旅客量於主要市場約為 723,181

人，次要市場約為 433,573 人，週邊市場約為 559,534 人，旅遊市場約為 91,534 人，

總設計客量約為 1,807,82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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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市場穿透率估算

嘉義市美術館市場穿透率
項 目

主要市場 次要市場 周邊市場 旅遊市場 總計(人)

Museum-N.M.A(大洋洲) 47.3% 2836% 10.5% 13.5%

Museum-C.M.C(北美洲) 71.3% 9.3% 14.0% 5.4%

Museum-S.N.M.A.H(北美洲) 54.3% 22.3% 15.3% 8.1%

Museum-K.M.H(北美洲) 71.9% 18.1% 6.7% 3.3%

Museum-N.C.M.H(北美洲) 74.5% 3.9% 16.6% 5.0%

Museum-N.M.H.B(歐洲) 49.8% 25.7% 11.9% 12.7%

Museum-H.K.M.H(亞洲) 55.0% 15.8% 7.0% 22.2%

Museum-N.M.J.H(亞洲) 54.6% 22.7% 16.1% 6.6%

參考平均穿透率 59.8% 18.3% 12.3% 9.6%

市場人口統計 3,455,238 6,769,287 12,997,308 2,726,411 25,948,244

高穿透率(+5%) 64.8% 23.3% 17.3% 14.6%

高穿透率潛在集客量 2,238,994 1,577,244 2,248,534 397,847 7,417,747

中穿透率 59.8% 18.3% 12.3% 9.6%

中穿透率潛在集客量 2,066,232 1,238,780 1,598,669 261,527 6,120,335

低穿透率(-5%) 54.8% 13.3% 7.3% 4.6%

低穿透率潛在集客量 1,893,470 990,315 948,803 125,206 4,822,923

美術館市場基本穿透率(有效集

客量)

35% 35% 35% 35%

723,181 433,573 559,534 91,534 1,807,822
設計集客量

54.0% 19.1% 22.7% 4.3%

7-2-3 巿場經濟性分析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所出版的中華民國九十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報告，國人從事國內旅遊

多以國定假日及周休二日兩個時段為主，其中有六成三的國人係從事居住地區境內旅遊，其

中以南部地區民眾有七成三屢次為境內旅遊者最高，而國內旅遊天數以單日來回者(占 62.1

﹪)居多。至於國人國內旅遊每人每次平均花費為新台幣 2,840 元，如表 7-4 所示，其中以

餐飲支出(占 25﹪)及交通支出(占 24﹪)所佔比例較高，購物支出(20﹪)次之，推估全年國

人國內旅遊總消費計為新台幣 241,700 百萬元，表 7-4 為 90 年國人國內旅遊每人每次各項

花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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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雖然為一文教設施的促參案例，但是其本質卻是觀光事業的投資，因此，與一般

的公共建設投資有其投資市場的區隔，依據當前投資人的心態，投資觀光遊憩、能源等事業，

係屬其會嚴肅考量之項目。所以，本館將來正式營運後，是否能佔有一定規模市場，為民間

投資人所觀注的重點，然而，本館乃定位以美術館為主題的家庭育樂中心，將來遊客的消費

結構，將會如同表 7-4 與表 7-5 之國人旅遊消費支出狀況。由表 7-5 可知，國人旅遊消費在

餐飲部分每人平均花費 610 元，購物部分每人平均消費 489 元，而娛樂(門票)部分則僅有 243

元，由此可知，本館將來的財務收支比重將會是以餐飲及購物為主，而門票部分則僅
佔少數。

表 7-4 88 年及 90 年國人國內旅遊每人每次各項花費百分比

項目 90 年 88 年

合計 100﹪ 100﹪

餐飲費 25﹪ 26﹪

交通費 24﹪ 22﹪

購物費 20﹪ 20﹪

住宿費 16﹪ 18﹪

娛樂費 10﹪ 10﹪

其他 6﹪ 4﹪

每人每次花平均花費 2,480 元 2,738 元

表 7-5 90 年國人國內旅遊每人每次各項花費情形

項目 全體 有住宿 未住宿

合計 2,480 5,660 1,625

餐飲費 610 1,204 450

交通費 584 1,083 450

購物費 489 799 406

住宿費 409 1,930 0

娛樂費 243 441 189

其他 145 203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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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主體與附屬事業初步規劃

7-3-1 民間參與經營之範圍

民間參與經營之範圍依照本研究對嘉義市文化園區整體規劃之建議，未來園區內之文化

休閒設施將可大致區分為：嘉義特色藝術展示區及阿里山森林營林文化體驗區等兩大分區，

而以引進阿里山森林火車穿梭於其間，形成一處特別具特色魅力的火車文化園區，因此若要

創造最大的利基，以吸引民間參與經營，則最理想之營運規劃範圍，應為整個文化園區，若

僅僅只侷限本案所規劃之美術館，則勢必無法引起民間機構參與之興趣，不過由於整個園區

之開發以及森林小火車之引進，都還必須仰賴嘉義市政府與林務局進行詳細之調查與溝通，

所需之經費相當龐大，不確定因素較高，故本研究建議仿屏東海生館之分期開發模式如圖 7-2

所示，第一期先以嘉義市特色藝術展示區為範圍，來規劃民間參與，之後市政府與林務局取

得共識，在研擬民間投資方式，將民眾參與之範圍擴展至整個文化園區，甚至延伸至整個大

阿里山觀光旅遊路。因此本研究暫以嘉義特色藝術展示區為本案評估民間參與可行性分析範

圍，包括新建之美術館、市立博物館、以及玉山二村房舍保留改建為藝術市集等三處館舍及

其周圍之戶外活動空間。

圖 7-2 文化園區營運分期分區建議圖(以玉山二村為美術館興建基地之建議案)

公部門營運範圍

第一期委外經營範圍

第二期委外經營範圍

公部門營
運範圍

第一期委外
經營範圍

第二期委外經
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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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主體事業

(一)一般常態營運：

硬體設施營運管理，包含展示區(含常設展)、教育推廣區（含藝術工坊及兒童創作室）、

公共服務區、戶外景觀區、停車場。

(二)其他常態營運：

市場行銷、觀眾服務、人員組織管理、財務管理、資金募集。

(三)特展：

美術館以吸引觀眾來館為最重要的任務，但是光靠常設展並無法有效吸引觀眾，因此現

代的美術館都是以辦理特展方式，加強對觀眾的吸引力。而國內外的美術館都辦藉由特展的

舉辦，吸引相當多的人潮，並增加收益因此舉辦特展是美術館營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上述常態營運幾乎都可以由民間參與經營，在正式招商程序中，美術館可以要求民間廠

商就以下各項提出規劃：

●品牌建立及行銷宣傳

●協助教育推廣：行銷、舉辦特展、電子美術館

●遊客服務計畫

●人力組織架構與招募

●建築物修繕維護與機電設備維護保養

●戶外景觀管理

●停車場管理

7-3-3 附屬事業

光是依靠美術館本身主體事業所創造的基本消費與相關門票收入，是很難達到財務的損

益平衡。在促參法的推動作業中，往往允許民間投資人，促參與主要投資標的之外，可逕行

報核附屬事業的開發，以增加投資誘因與獲益。通常，附屬專業亦不需要、或不必然要與主

計畫相連，可以在另一區位辦理。鑑於附屬事業為廠商獲利之命脈，基本上附屬事業的規劃

保持彈性，廠商可以自行提出規劃構想，只是仍以不偏離美術館設館目標為原則，以下為初

擬的廠商必須遵循的原則：

1.建築方面應展現營林文化特色，並與主體建築相呼應，兼具台灣歷史風味；與當地自然景

致結合，不過份開發。

2.賣店、餐廳等應結合嘉義當地產業，促進當地產業發展。

3.結合當地觀光資源，規劃旅遊路線，促進當地觀光產業發展。

4.規劃「敦親睦鄰」活動，吸引社區居民與美術館互動，增進當地社區對美術館的認同。

目前美術館對於區內附屬專業初步構想、如下：

(一)典藏品與研究成果版權之授予

1.典藏品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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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民間參與美術館經營成功的案例中，最重要的財務支撐是文化推廣作為中的商

品化過程。商品化的過程在經過嚴格的品管與量體控制下，輔以相關研究成果的說明，以多

元化的面貌表現。故宮以及奇美美術館典藏品複製品的熱賣，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

2.歷史教材製作

活用本館典藏與研究成果，推出多元化的教學產品，如線上教學軟體、課外讀物、益智

玩具等。

3.媒體版權

可透過版權授予方式將本館的研究成果或典藏品提供給電子或平面媒體進行與台灣歷

史文化相關節目之製作或報導，以及相關推廣活動的舉辦。

(二) 美術館商店

美術館商店可以定位為禮品店與美術館展覽的綜合體，它能夠擔負起協助美術館教育、

行銷推廣的角色，同時能增加美術館財務收入。美術館商店可能的種類範圍包括國內外美術

館授權商品專賣店、Discovery主題式知識趣味專賣店、歷史文物商店等。

(三) 餐飲賣店

可能的型態包括咖啡連鎖店、中西式點心店、便利商店，也可以考慮、設置速食餐廳，

或者是晚宴俱樂部。為了吸引光觀客，若結合「嘉義火雞肉飯」等特色地方美食，應該是不

錯的方式。

（四）舉辦文化節慶活動，與本館主題結合，規劃以年度為單位之文化節慶活動。（建議可

結合管樂節辦理）。

（五）藝術品及藝術家仲介經紀

上述之建議附屬事業中，將典藏品商品化、製作電影電視節目、出版研究等皆為文化創

意產業的一部分。若是能將這些主題整合，發展出融合歷史傳承與現代思維的文化創意產業

，則不僅能更使民眾接近嘉義特色藝術與營林事業文化，也能帶動產業發展。例如善用典藏

品，開發一系列家具、擺飾等傢飾系列，其商機與影響力將遠大於單純的複製品販賣。

7-4 民間參與技術可行性分析

7-4-1 開發經營模式

一個良好的美術館除了需要有完善的硬體建築設備外，更需要有一套合於國情且完備可

行的營運管理軟體來支援整個運作。完善的硬體建設設備可由專業者及市政府共同推動完成

建構，至於完善的營運管理模式則有不同方式進行:

1.市政府開發建設及管理營運模式：(非民間參與模式)

2.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B.O.T)

3.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向政府租賃現有設施，予以擴建、整建後並為營運；

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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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辦民營（O.T.）之營運模式分析：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

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若本案引用公辦民營（O.T.）營運方式，則需對本案的空間規模及營運項目做些許的檢

討修正，其主要考量為增加附屬商業設施之營業項目，其法源依據及相關配套法令在適法性

上均有詳細討論。

公辦民營的方式是政府未來於美術館興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來經營的方式，即所謂

的 O.T.（Operate and Transfer），其法源依據為「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八條第五

項「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因

此此方式是由市府出資興建後，以契約方式出租給民間業者後，不再介入經營，而民間業者

完全享有 100﹪之經營決策權，但需依合約內容定期付租金給市府，與市府之關係為完全之

租賃關係。

（1）公辦民營之利基：

1.市府自興建完成後便不用再編列員工參與，節省政府人員編制及其薪俸、保險、退休金以

及政府每年需編列之水電、營運、汰舊換新等費用，同時可收取權利金，增加政府財政稅入。

2.提升美術館經營之行政效率，減少行政干涉，避免美術館管理決策過度僵化。

3.可藉由民間企業之企業化經營管理方式，創造最高之收入。

4.市府可免除經營管理所需再投入之財政成本。

5.透過政府與民間之集體參與，使公益與私利獲得適當調適，不但可以減輕政府政府負擔，

更可增加民間自我實現能力，使政策推行更順利。

（2）公辦民營之缺點：

1.政府由第一線的執行單位，轉化成監督的角色，市府將無法學習到經營管理之經驗。

2.民間業者以營利為目的，與市府要公共利益普及化之目的會發生衝突而無法貫徹市府理念。

3.民間業者可能因收費過高或經營方向改變而阻礙文化藝術活動之發展。

未來若採公辦民營的方式來經營美術館，應特別注意工程新建與營運介面的問題，因

此負責營運之民間機構應儘早選出，俾便其了解系統經營與維修等特性，並安排人員訓練，

及至工程新建完成後，負責經營之民間機構即可順利接手營運。

7-4-2 BOT、ROT、OT 等優劣可行性分析

依促參法第八條規定，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參酌本計畫案之條件及現況，可

依下列方式進行：

1.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B.O.T)

2.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向政府租賃現有設施，予以擴建、整建後並為營運；

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R.O.T)

3.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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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經表 7-6 所示之各項目評估認為，本計畫民間參與經營可考慮採 R.O.T

或 O.T 方式。

表 7-6 BOT、ROT、OT 等優劣可行性分析比較表

營運方式
評估項目

成立非營利性公有
法人營運

市政府公務
單位營運

B.O.T R.O.T O.T

計畫目標實踐性 ○ ○   ○

營運組織獨立性 ○ × ○ ○ 
美術館特性適應性 ○ ○   ○

人事彈性 ○ × ○ ○ 
初期籌設經費負擔 × × ○  ×

長期財政負擔減輕 × × ○  

營運效能 ○ × ○ ○ ○

服務品質 ○  ○ ○ ○

法規限制 ○ ○ ×  ○

民間支持度 ○  ×  ○

整體評估 ○   ○ ○

《說明：○表示"良好"；表示"普通"；×表示"不好"》

7-5 國內案例分析

7-5-1 國內相關案例

（一）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

1.以勞務委託方式辦理。

2.將紀念館現有土地、建物及各項設備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管理與維護。

（二）國立美術館

1.類似促參法之 ROT 方式。

2.主要委託範圍為室內增建、裝修與相關設備、設施之更新改善，並提供一部分樓地板面

積給投資人經營相關附屬事業。

（三）台北當代藝術館

1.以 OT 方式辦理。

2.台北巿政府之舊巿府建築整修後，將土地、建物及各項設備委託—非營利性質之財團人

基金會營運管理維護並籌劃各項展示及教育推廣工作。

（四）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1.以 OT+BOT 方式辦理。

2.分成二期開放民間參與，第一期為 OT 方式，將台灣水域館及珊瑚王國館之營運管理與

維護；第二期則為 ROT 方式，由民間興建與營運管理世界水域館、遊客中心、停車場等



嘉義市美術館整體評估規劃期末修正報告

7-11

第 促進民間參與興建美術館可行性評估
7
章

服務設施，以及無舖面之開放空間綠地改善與安全圍籬等工程。

（五）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

1.以 OT+BOT 方式辦理。

2.將新館建物(保留少部分空間)、設備與戶外空間全部委託民間機構經營管理維護及辦理

或提供相關服務，其中 7~8 樓之應用科學展示區則交由廠商自行整體規劃與施作。

（六）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1.以 OT 方式辦理。

2.建築物部分為第一期常設展與特展室、視聽中心、餐廳、紀念品店、書店及學術活動中

心，戶外空間部分則為太陽廣場、山之廣場、附屬公園與停車場等開放給民間機構經營

管理維護及辦理或行銷推廣相關服務。

7-6 財務可行性分析

本美術館開發之財務計畫分析，主要由公、私部門出資方式與回收成果進行分析，檢討

美術館興建完成後，美術館與藝術商場之營運收支狀況、民間繳交之經營權利金，檢討其淨

現值、回收年限，評估是否具有投資效益。

初期建設成本，本計畫民間參與經營可考慮採取 R.O.T 或 O.T 方式，可委外經營館舍之

初期建設成本如下：

（1）美術館新建工程經費：3 億

（2）閒置空間整修工程經費：4 仟萬

（3）巿立博物館改裝工程經費：4 仟萬

（一） 採 O.T.方式：(1)、(2)、(3)項皆由政府出資整建後委託民間機構經營管理。因此本

案之建設成本政府出資約新台幣 3 億 8 千萬元，民間機構為零出資。

（二）採R.O.T.方式：(1)項仍由政府出資建設，其餘(2)、(3)項由民間出資依其營運之需

要整修後並管理。因此本案之建設成本政府出資約新台幣3億，民間機構約為新台幣8千萬元。

財務評估之目的在探討嘉義美術館由市政府自行營運的方式之可行性分析，本計畫將著

眼於投資興建投入成本與收入之比較情形，以得知財務之可行性。

7-6-1 財務評估流程

（一）評估方法確認

將依資金之需求面與供給面來進行成本與收益流量分析，以探討財務之可行性，而判斷

的決策指標有淨現值(Net Pfesent Value，NPV)、內部投資報酬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營運收支分析、自償率等。

（二）成本分析

在成本探討的要項中，包括投資成本與營運成本，其中投資成本又涵蓋舊有建築物修繕

成本、市立博物館改裝成本。而在營運成本方面則包括營運、維修、管理成本與設備重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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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入分析

有關美術館之資金供給面，將來自於美術館特展收入與特色展示區營運收入、商店設施

租金及營運收入。由財務評估階段，可瞭解美術館投資興建之資金需求(成本)及營運期間之

財務供給(收入)，並就評估年期分析各年之資金盈虧狀況及現金之流量分析。

（四）財務評估指標分析

將進行建議方案之自償率與淨現值分析，以瞭解政府單位對此建設需投入之補助額度及

民間參與投資計畫之可行性。

7-6-2 基本假設參數之來源

依據前文有關興建營運與財務分析之內容．建立試算子表，財務規劃試算表中相關基本

假設參數之來源，主要引用下列資料或由本研究調查與假設。

（一）財務分析模式

1.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可行性評估及其規劃作業手冊(公共工程會，90年)

2.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設施委外經營管理可行性評估及財務經營模式作業規劃(92年)

（二）遊客參與率、使用率

1.嘉義地區觀光發展之研究(交通部觀光局)

2.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設施委外經營管理可行性評估及財務經營模式作業規劃(92年)

（三）遊客量

1.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設施委外經營管理可行性評估及財務經營模式作業規劃(92年)

2.國人國內旅遊狀況調查報告(交通部觀光局，93年)

3.本研究調查及推估

（四）開發權利金、經營權利金、土地租金

1.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設施委外經營管理可行性評估及財務經營模式作業規劃(92年)

2.奧萬大森林遊樂區徵求民間參與興建暨營運(BOT)作業先期作業(林務局，88年)

7-6-3 興建成本評估（參見報告書 P6-33 頁，表 6-18 嘉義市美術館興建工程費預估表）

（一）美術館主體工程費預估為 3億元。

（二）市立博物館改裝工程費預估為 4,000 萬元整。

（三）園區內閒置空間建物之整修工程費預估為 4,000 萬元整。

其中（一）項為政府出資興建，其餘（二）、（三）項若採 ROT 方式則由民間出資依其

營運之需要整建後並經營管理；若採 OT 方式則仍由政府出資整建後委託民間經營。

7-6-4 營運期間之成本分析

（一）公辦公營之營業成本及費用

（1）人事薪資：人員編制：館長 1 人、行政組 4人、展示教育組 10 人(含組長)、研究典藏

組 5 人(含組長)預估每年人事薪資預算:組織人員共 20 人，每人月平均薪資 40,000 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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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個月推算年薪資支付額約為 11,600,000 元。每年 3.5％成長。

（2）行政業務費用：以資本門預算及經常門預算總合之 10%計算(下列(3)至(8)項總合)，約

為 2,570,000 元。

（3）保險費：初期以本館主體工程造價 300,000,000 元之 0.3%估列，約 900,000 元

（4）專案業務費：包括典藏計畫 5,000,000 元，活動企劃及教育推廣計畫費 3,000,000 元。

（5）宣傳費：3,000,000 元。以後每年 2％成長。

（6）軟硬體設備購置費：包括文獻圖書、硬體系統等，約 3,000,000 元。以後每年 2％成長。

（7）建物及設備維護修繕費用：2,000,000 元。以後每年 2％成長。

（8）建築物清潔及保全委外維護費：4,000,000 元。以後每年 2％成長。

（9）水電費：4,800,000 元。以後每年 2％成長。

總計每年營運成本約 39,870,000 元。

若採公辦民營之方式，則其中(1)項可節省二分之一之人事支出，(2)至(4)項仍為市政府必

要支出。政府之必要支出費用共 15,590,000 元。

（二）公辦民營之營業成本及費用

（1）人事薪資：每人月平均薪資 30,000 元，以 14 個月推算薪資支付額約為 420,000×10 人

=4,200,000 元。以後每年 2％成長。

（2）軟硬體設備購置費：包括文獻圖書、硬體系統等，約 3,000,000 元。以後每年 2％成長。

（3）建物及設備維護修繕費用：2,000,000 元。以後每年 2％成長。

（4）建築物清潔及保全委外維護費：4,000,000 元。以後每年 2％成長。

（5）水電費：4,800,000 元。以後每年 2％成長。

（6）宣傳費：3,000,000 元。以後每年 2％成長。

（7）常態展及特展：籌辦成本概估為 5,000,000 元。以後每年 10％成長，5 年後趨向穩定。

故宮博物館的常態展及特展籌辦成本約為總營運成本與費用之 15至 20%。海生館兩年內

之特展成本約一千萬元。為了特展品質及吸引力，故以五佰萬元為概估基礎。

另外，權利金部分：R.O.T 時為 5,000,000 元；O.T 時為 8,000,000 元(註 1)。回饋金部分若 R.O.T

年營運超過2000萬元時，超過部分收取5%，若O.T年營運超過1500 萬元時，超過部分收取5%。

7-6-5 市政府自行營運(公辦公營)方式與公辦民營方式之財務分析

（一）年遊客量之推估:

由主要腹地人口數以及 92 年參觀文化中心及博物館之人數推估，預估每次特展期間(一年一

場，平均展期兩個月)遊客量將可達為 100,000 至 150,000 人。每場次以 100,000 人為基本

目標，每場次 200,000 人為長期目標。非特展期間每年平均為 80,000 人。

（二）遊客每人每次消費額推估：

A.特展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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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展門票收入：普通票訂為 200 元，供一般成人使用，優待票訂為 120 元，供學生及 25

人以上團體使用，老殘者免費入場參觀，普通票及優待票佔遊客量的比例各為 30%及 70%。

2.餐飲收入：每人次平均飲料消費價格為 50 元，每人次平均簡餐消費價格為 150 元。預估

餐飲之消費人口比例為 50%，平均每人每次餐飲消費約 100 元。

3.商品收入：每人每次平均消費150元。來館每人每次餐飲及商品之消費額，預估可達250 元。

B.非特展期間：

1.餐飲收入：每人次平均飲料消費價格為 50 元，每人次平均簡餐消費價格為 150 元。預估

餐飲之消費人口比例為 25%，平均每人每次餐飲消費約 50 元。

2.商品收入：每人每次平均消費100元。來館每人每次餐飲及商品之消費額，預估可達150 元。

（三）年營業收支推估：

A.推估模式一：特展期間遊客 100,000 人

1.市政府自行營運(公辦公營)方式全年收入：政府單位不收場租，收取特展期間門票收入的

20﹪(註 2 )＝遊客量×200 元×30%＋遊客量×120 元×70%＝6,000,000 元＋8,400,000 元＝

14,400,000 元×20%＝2,880,000 元。

2.公辦民營方式

特展期間門票收入＝遊客量×200元×30%＋遊客量×120元×70%＝6,000,000元＋8,400,000元

＝14,400,000 元。

餐飲及商品等收入＝100000 人×250 元＝25,000,000 元。

稅後淨利潤＝餐飲商品等收入×25%＝6,250,000 元。

非特展期間餐飲及商品收入＝12,000,000 元。

稅後淨利潤＝餐飲商品等收入×25%＝3,000,000 元。(註 3)

B.推估模式二：特展期間遊客 200,000 人

1.市政府自行營運(公辦公營)方式

全年收入：政府單位不收場租，收取特展期間門票收入的 20﹪＝遊客量×200 元×30%＋遊客

量×120 元×70%＝12,000,000 元＋16,800,000 元＝28,800,000 元×20%＝5,760,000 元

2.公辦民營方式

特展期間門票收入＝遊客量×200元×30%＋遊客量×120 元×70%＝12,000,000元＋16,800,000

元＝28,800,000 元。

餐飲及商品等收入＝200000 人×250 元＝50,000,000 元

稅後淨利潤＝餐飲商品等收入×25%＝12,500,000 元

非特展期間餐飲及商品收入＝12,000,000 元

稅後淨利潤＝餐飲商品等收入×25%＝3,000,000 元

（四）營業損益預估(註 4)

根據下述推估模式，預估公辦民營方式之損益表現。特展期間以 100,000 人為基本目標，每

年成長 20﹪，第 5 年後趨於穩定。非特展期間每年平均為 80,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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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現金流量預估

本計畫現金流量係考慮本館營運期之營業活動及投資活動等現金流入與流出之現金流量素因

，本計畫之整體現金流量預估如表所示。

（六）R.O.T 回收年限分析

根據 R.O.T 部分，民間出資依其營運之需要整建所投入之初期建設成本後，所需回收年限分

析。

（七）自償率分析

以自償能力來評估其民間投資可行性。所謂自償能力，指營運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淨流

入現值總額，除以建設計畫工程興建年期內所有工程建設經費各年現金流出現值總額之比例。

本美術館開發之財務計畫分析，主要由公、私部門出資方式與回收成果進行分析，下述

兩表之概估，表 7-7 推估模式(一)為每年特展期間遊客平均都為 100,000 人，所獲得的純益

或純損。表 7-8 推估模式(二)為特展期間遊客每年平均為 200,000 人，所獲得的純益或純損。

結論：經過整體財務比較分析後，本案主要考量有兩種方式：一、R.O.T 方式辦理；

二、採 O.T.方式經營。但以 O.T.方式經營較能兼顧政府財政及民間參與之意願。本

計畫若採取「公辦民營（O.T.）」方式經營，由政府出資興建美術館及整修閒置空間
後，委由民間機構經營閒置空間之藝術商場。

------------------------------------------------------------------------

(註 1)政府若採行 R.O.T 時，需投入建設成本為 300,000,000 元，以市場年利率 3﹪而言，每年應支

付利息約 900 萬元；若採行 R.O.T 時，需投入建設成本為 380,000,000 元，每年應支付利息約

1100 萬元。評估時為顧及民間投資可行性，所以 R.O.T 時為 5,000,000 元；O.T 時為 8,000,000

元。

(註 2)考慮成本與利潤後，收取一定比率作為場地清潔與保養費。評估後以 20％較為適當。

(註 3)在估計餐飲及商品收入時，是以稅後淨利潤考量，所以已經扣除必要成本與稅賦。

(註 4)在營業損益預估模式中，評估一般經濟變動趨勢，前 5年為成長期，2-3 年趨於穩定，最後有

衰退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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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 推估模式(一) 損益計算表

初期建設成本 每年營運支出 每年營運收入 純益(純損)

市政府自行
營運

380,000,000 元 39,870,000 元 2,880,000 元 -36,990,000元

R.O.T(市政
府財務推估)

300,000,000 元 15,590,000 元
5,000,000 元

(權利金)
-10,590,000

元

R.O.T(民間
廠商財務推

估)
80,000,000 元

必要成本支出
26,000,000 元

權利金支付5,000,000元
23,650,000 元

-7,350,000 元

O.T(市政府
財務推估)

380,000,000 元 15,590,000 元
8,000,000 元

(權利金)
-7,590,000 元

O.T(民間廠
商財務推估)

必要成本支出
26,000,000 元

權利金支付8,000,000元
23,650,000 元

-10,350,000
元

表 7-8 推估模式(二) 損益計算表

初期建設成本 每年營運支出 每年營運收入 純益(純損)

市政府自
行營運

380,000,000 元 39,870,000 元 5,760,000 元 -34,110,000元

R.O.T(市
政府財務
推估)

300,000,000 元 15,590,000 元
5,000,000 元

(權利金)
-10,590,000元

R.O.T(民
間廠商財
務推估)

80,000,000 元
必要成本支出
26,000,000 元

權利金支付 5,000,000 元
44,300,000 元

13,300,000 元
(成本回收年約

需 6年)

O.T(市政
府財務推

估)
380,000,000 元 15,590,000 元

8,000,000 元
(權利金)

165,000 元
(回饋金)

-7,425,000 元

O.T(民間
廠商財務
推估)

必要成本支出
26,000,000 元

權利金支付 8,000,000 元
回饋金支付 165,000 元

44,300,000 元 10,135,000 元

註：1.以上之損益計算不含各項賦稅、折舊、利息及員工退休準備金

2.建物及設備維護修繕費用僅含年度應保養維護事項，不含建物及重大設備之老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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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民間廠商)損益表預估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營運收入
門票收入 14,400,000 17,280,000 20,736,000 24,883,200 29,859,840 30,158,496 30,460,032 28,800,000 28,800,000

餐飲及商品收入 9,250,000 10,500,000 12,000,000 13,800,000 15,960,000 16,089,625 16,220,500 15,500,000 15,500,000

營運收入合計 23,650,000 27,780,000 32,736,000 38,683,200 45,819,840 46,248,121 46,680,532 44,300,000 44,300,000

營運成本
人事費用 4,200,000 4,284,000 4,369,680 4,457,074 4,546,215 4,637,139 4,729,882 4,824,480 4,920,969

軟硬體設備購置費 3,000,000 3,060,000 3,121,200 3,183,624 3,247,296 3,312,242 3,378,487 3,446,057 3,514,978

建築及設備修繕費 2,000,000 2,040,000 2,080,800 2,122,416 2,164,864 2,208,162 2,252,325 2,297,371 2,343,319

清潔及保全維護費 4,000,000 4,080,000 4,161,600 4,244,832 4,329,729 4,416,323 4,504,650 4,594,743 4,686,638

水電費 4,800,000 4,896,000 4,993,920 5,093,798 5,195,674 5,299,588 5,405,580 5,513,691 5,623,965

特展成本概估 5,000,000 5,500,000 6,050,000 6,655,000 7,320,500 8,052,550 8,857,805 9,743,586 10,717,944

宣傳費 3,000,000 3,060,000 3,121,200 3,183,624 3,247,296 3,312,242 3,378,487 3,446,057 3,514,978

營運成本費用合計 26,000,000 26,920,000 27,898,400 28,940,368 30,051,575 31,238,247 32,507,216 33,865,985 35,322,791

營運成本佔收入百分比 109.93% 96.90% 85.22% 74.81% 65.59% 67.54% 69.64% 76.45% 79.74%

營業淨利 -2,350,000 860,000 4,837,600 9,742,832 15,768,265 15,009,874 14,173,316 10,434,015 8,977,209

營業外支出
權利金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回饋金
營業外支出合計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稅前純益 -7,350,000 -4,140,000 -162,400 4,742,832 10,768,265 10,009,874 9,173,316 5,434,015 3,977,209

所得稅 0 0 0 0 0

稅後純益(純損) -7,350,000 -4,140,000 -162,400 4,742,832 10,768,265 10,009,874 9,173,316 5,434,015 3,977,209

O.T(民間廠商)損益表預估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營運收入
門票收入 14,400,000 17,280,000 20,736,000 24,883,200 29,859,840 30,158,496 30,460,032 28,800,000 28,800,000

餐飲及商品收入 9,250,000 10,500,000 12,000,000 13,800,000 15,960,000 16,089,625 16,220,500 15,500,000 15,500,000

營運收入合計 23,650,000 27,780,000 32,736,000 38,683,200 45,819,840 46,248,121 46,680,532 44,300,000 44,300,000

營運成本
人事費用 4,200,000 4,284,000 4,369,680 4,457,074 4,546,215 4,637,139 4,729,882 4,824,480 4,920,969

軟硬體設備購置費 3,000,000 3,060,000 3,121,200 3,183,624 3,247,296 3,312,242 3,378,487 3,446,057 3,514,978

建築及設備修繕費 2,000,000 2,040,000 2,080,800 2,122,416 2,164,864 2,208,162 2,252,325 2,297,371 2,343,319

清潔及保全維護費 4,000,000 4,080,000 4,161,600 4,244,832 4,329,729 4,416,323 4,504,650 4,594,743 4,686,638

水電費 4,800,000 4,896,000 4,993,920 5,093,798 5,195,674 5,299,588 5,405,580 5,513,691 5,623,965

特展成本概估 5,000,000 5,500,000 6,050,000 6,655,000 7,320,500 8,052,550 8,857,805 9,743,586 10,717,944

宣傳費 3,000,000 3,060,000 3,121,200 3,183,624 3,247,296 3,312,242 3,378,487 3,446,057 3,514,978

營運成本費用合計 26,000,000 26,920,000 27,898,400 28,940,368 30,051,575 31,238,247 32,507,216 33,865,985 35,322,791

營運成本佔收入百分比 109.93% 96.90% 85.22% 74.81% 65.59% 67.54% 69.64% 76.45% 79.74%

營業淨利 -2,350,000 860,000 4,837,600 9,742,832 15,768,265 15,009,874 14,173,316 10,434,015 8,977,209

營業外支出
權利金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回饋金
營業外支出合計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稅前純益 -10,350,000 -7,140,000 -3,162,400 1,742,832 7,768,265 7,009,874 6,173,316 2,434,015 977,209

所得稅
稅後純益(純損) -10,350,000 -7,140,000 -3,162,400 1,742,832 7,768,265 7,009,874 6,173,316 2,434,015 97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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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民間廠商)現金流量預估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後淨利 -7,350,000 -4,140,000 -162,400 4,742,832 10,768,265 10,009,874 9,173,316 5,434,015 3,977,209

減 : 處分資產利得
加 : 折舊 0 0 0 0 0 0 0 0 0
加 : 攤提 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16,000,000
營運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8,650,000 11,860,000 15,837,600 20,742,832 26,768,265 10,009,874 9,173,316 5,434,015 3,977,209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興建建設成本 -80,000,000
權利金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回饋金

營運期資產增置成本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8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 -76,350,000 6,860,000 10,837,600 15,742,832 21,768,265 5,009,874 4,173,316 434,015 -1,022,791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0 -76,350,000 -69,490,000 -58,652,400 -42,909,568 -21,141,303 -16,131,429 -11,958,113 -11,524,098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76,350,000 -69,490,000 -58,652,400 -42,909,568 -21,141,303 -16,131,429 -11,958,113 -11,524,098 -12,546,889

O.T(民間廠商)現金流量預估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後淨利 -10,350,000 -7,140,000 -3,162,400 1,742,832 7,768,265 7,009,874 6,173,316 2,434,015 977,209

減 : 處分資產利得
加 : 折舊 0 0
加 : 攤提
營運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10,350,000 -7,140,000 -3,162,400 1,742,832 7,768,265 7,009,874 6,173,316 2,434,015 977,209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興建建設成本
權利金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回饋金 -48,403 -45,149 -41,661

營運期資產增置成本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48,403 -8,045,149 -8,041,661 -8,000,000 -8,000,000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 -18,350,000 -15,140,000 -11,162,400 -6,257,168 -280,138 -1,035,275 -1,868,345 -5,565,985 -7,022,791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0 -18,350,000 -33,490,000 -44,652,400 -50,909,568 -51,189,706 -52,224,981 -54,093,326 -59,659,311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8,350,000 -33,490,000 -44,652,400 -50,909,568 -51,189,706 -52,224,981 -54,093,326 -59,659,311 -66,682,102

R.O.T 之自償比率分析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第 6年 第 7年 第 8年 第 9年

營業收入 23,650,000 27,780,000 32,736,000 38,683,200 45,819,840 46,248,121 46,680,532 44,300,000 44,300,000

營業支出 111,000,000 31,920,000 32,898,400 33,940,368 35,051,575 36,238,247 37,507,216 38,865,985 40,322,791

自償比率 21% 87% 100% 114% 131% 128% 124% 114% 110%

O.T 之自償比率分析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第 6年 第 7年 第 8年 第 9年

營業收入 23,650,000 27,780,000 32,736,000 38,683,200 45,819,840 46,248,121 46,680,532 44,300,000 44,300,000

營業支出 34,000,000 34,920,000 35,898,400 36,940,368 38,051,575 39,238,247 40,507,216 41,865,985 43,322,791

自償比率 69.56% 80% 91% 105% 120% 118% 115% 106%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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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 回收年限分析表
年度 稅後淨利 累積盈餘

-80,000,000
97 -7350000 -87,350,000
98 -4,140,000 -91,490,000
99 -162,400 -91,652,400
100 4,742,832 -86,909,568
101 10,768,265 -76,141,303
102 10,009,874 -66,131,429
103 9,173,316 -56,958,113
104 5,434,015 -51,524,098
105 3,977,209 -47,546,889
106 7,368,844 -40,178,045
107 7,209,189 -32,968,856
108 7,048,735 -25,920,121
109 6,887,478 -19,032,643
110 6,725,416 -12,307,227
111 2,905,414 -9,401,813
112 2,669,618 -6,732,195
113 2,429,106 -4,303,089
114 2,394,683 -1,908,406
115 2,353,244 444,838

備註:可於第十九年回收期初成本

7-7 法律可行性分析
為使本美術館於開發後順利營運，必須及早考量經營模式及其適法性，茲就成立財團法

人基金會、民間機構參與等經營模式，以及文化藝術相關獎助規定進行適法性分析如表 7-9

經營模式之相關適法性檢討表所示。

表 7-9 經營模式之相關適法性檢討表

檢討項目 相關法令條文 檢 討 內 容

文化藝術財團
法人之設立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管文
化藝術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
督準則

1.如本案成立財團法人進行營運，則必須遵照
相關內容規定設立。
2.文化藝術財團法人之設立，可由公部門或民
間機構出面申請。
3.採文化藝術財團法人營運時，不得經營與設
立目的不符之業務項目，並不得經營利為目的
之事業。

民間參與模式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八
條第一項

1.民間機構依法定方式與公部門簽訂契約成
立後，即可援用促參法相關規定進行開發經營。
2.民間機構之營運模式合乎促參法規定時，則
可享有相關之優惠。
3.採民間參與模式進行開發營運時，則應由嘉
義市政府與內政部協調附屬事業經營之範圍
與限制，以增進民間機構投資之誘因。

文化藝術獎助 文化藝術獎助條例
本案之營運內容符合文化藝術獎助內容條例
者，得依法申請獎助(包括財團法人及民間參
與之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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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民間參與之適法性

我國政府為有效運用民間資源投入公共建設，已制定並頒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與其相關子法。本美術館開發之規模龐大，後續經營成本亦相當可觀，為節省公部門資源並

促成設施自償，應考量由民間投資興建經營之可行性，相關之適法性如表 7-10 民間參與相

關之適法性檢討表所示。

表 7-10 民間參與相關之適法性檢討表
檢討項目 相關法令條文 檢 討 內 容

促參法之適用性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三條第一項第六目

本案之性質屬法中所稱「文教設施」，其開發可適用促參
法之相關規定。

重大公共建設
認定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
重大公共建設範圍

依公共建設類別之文教設施類規定，本案不屬於投資總額
不含土地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之文教機構及其設施，但仍
可享用部分投資優惠。

計畫之主辦機關

依促參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本案依規定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主辦機關為嘉義市政府。因嘉義市政府對本計畫之公
共建設及其相關產權在行政管理、監督上負有經營管理之權
責，因此，嘉義市政府得授權嘉義文化局執行本計畫。

民間機構之組
織型態

按參促法第四條規定 民間機構之組織型態除公司外，尚包括財團法人及社團法
人，為須經主辦機關之核定。

民間參與
之模式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八條第一項

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如下：
一、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

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
二、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並委

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三、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一次或分期給付建

設經費以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
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四、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向政府租賃現有
設施，予以擴建、整建後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
營運權歸還政府。

五、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
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六、為配合國家政策，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擁有所有權，
並自為營運或委託第三人營運。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
民間參與經營
之期限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八條第二項

1、 本案美術館相關之經營屬公用事業，若依促參法規
定，不受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第十九條經營三十年
之期限相關限制。

2、 如民間機構就本案開發項目與政府訂定租賃契約，不
受民法第四百四十九條、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及國有財
產法第二十八條租賃年限相關限制。

權利金之約定 依促參法第十一條規定 本計畫主辦機關則綜合將提供與民間機構使用收益
之土地，地上物、內外之設施及設備等項目，一併列
入考量評估，作為本計畫權利金之訂定之參考依據，
亦得開放由民間機關自行提案。

民間機構得經
營之項目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二十八條

1、 主辦機關得協調內政部調整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使用
管制後，以供開發興建附屬事業使用。

2、 附屬經營事業使用之項目，由主辦機關協同內政部及
有關機關定之。

投資抵減優惠
措施

促參法第四十條、民間機構參
與重大公共建設營利事業股
東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本案非屬重大公共建設，不適用於投資抵減。

出租及設定地上
權之租金優惠

促參法第十五條、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公有土地出租
及設定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

民間機構得就本辦法優惠計收土地租金，降低經營成本。
於興建期間按該土地依法應繳納之地價稅及其他費用計收
租金。營運期間則按國有出租基地租金計收標準六折計收。

金融機構或特種
基金提供民間機
構中長期貸款

促參法第三十條、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優惠貸款要點

民間機構得依規定申請中長期低利率優惠貸款，以進行建
設或經營。

投資支出之營
利事業所得稅
額抵減

促參法第三十七條、民間參
與重大公共建設適用投資抵
減辦法

民間機構得依規定之投資項目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

地價稅、房屋
稅減免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三十九條

本案非屬重大公共建設，不適用於投資抵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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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 開發相關法令可行性分析

本美術館預定興建之基地位於嘉義市中心北側之嘉義市文化園區內，就開發規模、建築

法令、環境衝擊等方面進行相關適法性評估如下列各節所述。

一、開發適法性

美術館之開發屬重要之公共設施項目，應就土地使用、規模限制、建蔽率、容積率、建

築物高度、停車空間、綠覆率及開放空間等法令規定進行檢討。

相關法規: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都市計畫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

共設施用地退縮建築及停車空間設置標準、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審議原則、都市計畫整體開發

地區處理方案、獎勵投資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辦法。

二、建築開發相關法令限制

（一）建築法規

與本案相關的建築法規，包括建築法、台灣省建築管理規則、建築物昇降設備管理辦法、

台灣地區防空疏散避難實施辦法、台灣地區防空避難場所管理維護注意事項、殘障福利法、

公共設施建築物活動場所殘障者使用設備設施規範、建築技術規則等等。因此部分條文較為

繁雜，請參閱相關法令說明。

（二）消防法規

與本案相關的消防法規，包括消防法及消防法施行細則及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此部分條文亦較為繁雜，請參閱相關法令說明。

（三）閒置空間再利用之相關法條（詳表 7-11 閒置空間再利用之主要相關法條彙整表）

表 7-11 閒置空間再利用之主要相關法條彙整表

法令性質 法令 相關法條 相關規定事項

國有財產法
第7、23、28、32、36、38、

39、42、51條

公用財產之使用管理、收益行為之規定以及公

用財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之情形與執管。需辦

理公共設施者，得申請撥用。產權取得

公營事業移

轉條例
第6、27條 公營事業移轉民營之方式。

都市計畫都市計畫法

第6、8、12、24、25、26、

27、30、32、39、41、52、76、

79條

土地使用之限制、都市計畫之擬定及變更、使

用規定。

文化資產保存

法
第5、27之1、31之1條

古蹟、歷史建築物主管機關、歷史建築之登錄輔

助、經營管理。

文化藝術獎

助條例
第4、8、26、30、34條

文化藝術事業獎勵、補助之主管機關、周邊建築

與景觀風格定位標準規範、獎勵補助辦法。

建築法 第2、3、98、99、102條 建築主管機關、適用地區、建築限制。

建築管理

消防法 第6、10、13條 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圖說之審查。



嘉義市美術館整體評估規劃期末修正報告

7-22

第 促進民間參與興建美術館可行性評估
7
章

三、環境衝擊相關之適法性評估

本案文化園區未達 10 公頃，依據「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第二十三條文教建設之開發規定，不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聯合林務局所屬之森林小火車修理工廠基地一併開發時，則面積會超過 10 公頃，此時
就必須依據環評法之相關規定，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惟本項環境影響評估、環境監測、與相

關之環評後續追蹤者所涉及的事務
，原係主辦機關之責任，在擬委託民間機構已 OT與 ROT 等方式投資與經營時，因係歸類於

主辦機關監督得全責之一，故於執行時不宜交由民間機構辦理，應仍由主辦機關逕行執行，
以避免利益衝突為妥。

7-7-3 初步法律可行性綜合評估

美術館既屬促參法、促參法施行細則暨促參發之公共建設範圍所指「文教設施」之「其
他經目的事業機關認定知文化、教育機構、及其設施。」且促參法就是甄選民間投資廠商之

程序已另有關定，依促參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即無政府採購法之適用。本計畫甄選民間投資
廠商之程序應優先適用促參法，殆無疑義。是本計畫自有促參法之適用。

又依促參法所規定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得由政府主動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

構規劃並向政府租貸政府現有設施，予已擴建、整修後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
歸還政府。若以本館內建築物既已依興建計畫興建完成，並完成裝修，暫無再行興建建築物

之必要，如委託民間機構經營，應暫無興建建築物之需要，則本計畫可探行促參法第八條第
一項第五款規定之 OT 方式辦理，若考量附屬事業之必然性與必要性，以鼓勵民間機構在營

運期間增建、擴建、或資本化維修與更新等，則本計畫可探行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之
ROT 方式辦理。

綜合以上可知，美術館依促參法之規定，委託民間經營計畫，具備充分之法令依
據，並無疑慮。

7-8 民間機構參與意願分析

根據東海大學於 92 年所作之「嘉義市文化園區整體規劃設計」調查，藝文表演團體及
文教基金會認為，未來為文化園區內相關之展演空間應由政府自辦經營或委由民間經營管理
之看，如下表 7-12 藝文表演團體對展演空間經營方式之與投資之意願，端看園區內相關空

間之型式以及不具自償性，宜由政府經營；而戶外廣場、利基，多認為應委外經營。因此，
民間是否有參室內外文化商場等空間，由於建設成本較低且具商業看法所示。由調查結果可

知，音樂廳、博物館、美術館等需投入鉅資但回收有限的藝文場所，因合約內容對投入資金
多寡而定，而且可以確定的是，美術館無法單獨委外經營管理，必須結合園區內其他聚商業

利益的空間一起經營才有可能。

表 7-12 藝文表演團體對展演空間經營方式之看法

展演空間型式

經營方式

文
化
中
心

音
樂
廳

博
物
館

美
術
館

戶
外
展
演

區

水
舞
廣
場

林
業
展
示

館

戶
外
文
化

商
場

室
內
文
化

產
業
展
場

入
口
廣
場

公辦公營 64﹪ 100﹪ 100﹪ 100﹪ 55﹪ 82﹪ 55﹪ 9﹪ 18﹪ 45﹪

民間參與 0﹪ 0﹪ 0﹪ 0﹪ 80﹪ 80﹪ 6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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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可行性綜合評估分析

7-9-1 綜合評估建議

(一)未來美術館應考慮多角化的經營

美術館未來經營除考慮增加美術館之販賣部營運時間及規模，亦可增設部分商業空間以

設置文化藝術商場，供包括專賣展演藝術圖書相關資訊的展演藝術書坊（包含書籍及有聲資

料）、提供愛好展演藝術人士一個聚會休憩空間的展演藝術餐廳（包含室內及室外）、提供展

演藝術相關精品展示及流通的展演藝術精品店等等。

（二）本計畫可採取 R.O.T 或 O.T 方式經營

經評估後，考量民間參與之意願及獲利之可行性，並降低美術館長期之財政負擔及風

險，可採取 O.T 方式經營，由政府出資興建美術館及舊建築空間之整修後，委由民間機構經

營藝術商場，本方式之經濟效益評估主要檢討美術館興建完成後，美術館與藝術商場之營運

收支狀況、民間繳交之經營權利金，檢討其淨現值、回收年限，評估具有效益。或採取 R.O.T

方式，即舊建築空間之投資整修由民間投資，之後由民間機構經營藝術商場。而美術館本館

則由市政府管理經營。

（三）委外經營範圍

為了擴大委外經營之利基，應採文化園區整體委外方式辦理，公部門只保留文化局

既有館舍及新建美術館典藏與教育研究部門之營運管理，其餘博物館及美術館展

場、園區內閒置空間、戶外廣場設施等，一並委外經營。業者在經過委員會審核認為符

合文化園區設立宗旨目標的前提之下，亦可利用園區內之設施策劃藝文活動，來配合其附屬

商業設施之營運，或是旅遊套裝行程之規劃，以求取最大的效益。

7-9-2 綜合效益

（一）經濟效益

1.降低政府支出經費

本美術館開發之規模龐大，後續經營成本亦相當可觀，透過相關法令鼓勵民間參與投

資，可為節省公部門建設成本及資源並促成設施經營自給自足。

2.促進民間參與投資文化建設

建立藝術文化建設由民間企業加入之模範模式，創造商機。為現代趨勢潮流，可免除市

政府經營管理所需再投入之財政成本。透過政府與民間之集體參與，使公益與私利獲得適當

調適，不但可以減輕政府政府負擔，更可增加民間自我實現能力，使政策推行更順利。

3.達成美術館永續經營之效益

總括來說，以營運管理來說，美術館未來經營應以永續經營為目標，透過民間企業經營

之活絡模式，創造永續商機。達成嘉義地區藝術文化永續發展之目標。

（二）社會效益

本美術館之開發除上述經濟效益外並可具備社會效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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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促進嘉義都會區發展

在阿里山之旅遊線上，各地前來嘉義，在本基地增加文化休閒設施，屆時將成為嘉義都

會區的重心。而美術館之建設將可配合都會發展，吸引各地民眾前來使用，進而對嘉義都會

發展產生助益。

2.增進地區商業發展與文化特色美術館之建設及文化園區之建設，完成後鄰近地區環境將產

生正面效應，將對鄰近商業產生振興效果。而本美術館空間規劃形態，將可整合嘉義地區之

藝術美術特色，不僅提高美術館使用率，更可促進美術藝術之相關就業機會。

3.充實展演藝術空間

對於有『畫都』之稱的嘉義市，本美術館之建設將可有效充實展演藝術空間，提供各界

藝術團體之展演活動，服務嘉義縣市都會區的居民為主，雲林、台南縣的居民其次。


